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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合作研究計畫建議書徵求文件 

 
一、 簡介 

配合資策會中區處執行經濟部「中臺灣服務設計與應用體驗發展計畫」第四年，本分包目標

為協助主計畫規劃與驗證服務設計跨產業聚落招商，以利中區處推廣服務設計並扶植中興新村場

域創新潛力之企業，並結合各界能量將服務科學推動與產業推動落實於中臺灣場域。 

 

二、 計畫目標 
本合作研究計畫目標為「中興新村遊程聚落環境招商規劃服務」，欲透過商業經營策略顧問

協助規劃聚落的創新營運模式，同時驗證商業模式之可行性與擴散聚落區域中的宿舍空間使用

量，達到服務設計落實至文化遊程經濟聚落之發展。 

 

三、 計畫範圍 

本合作研究預計以中興新村為聚落發展基地，規劃一套企業進駐申請的營運模式，以協助中

臺灣之企業進行空建進駐，並帶動整體場域的文化經濟發展，媒合供需兩端，其計畫範圍包含： 

(一) 地域範圍：聚落基地以中臺灣南投縣中興新村(光榮里、光華里、光明里、光輝里、

營北里)之宿舍空間為主。 

(二) 專案範圍：中興新村遊程聚落環境招商規劃服務建置與驗證 

 

四、 預期成果 

(一) 協助規劃服務設計聚落場域營運模式 

1. 規劃營運進駐模式機制，預期建立完整聚落商業之SOP流程規劃書(包含商業模式

建立、永久營運規畫)，發包單位保留權利:可找相關專家前來與會討論、審查以

利驗收。 

2. 規劃並整合商業模式，以維持聚落長期營運為目標，發展獲利模式，並檢視執行

成果並同步修正營運方向，發包單位保留權利:可找相關專家前來與會討論、審查

以利驗收。 

(二) 舉辦企業招商說明會並媒合產業進駐聚落空間 

1. 舉辦1場以上之進駐說明會，並促成50人以上企業參與，完成10家企業需求拜訪會

議。 

2. 透過服務設計媒合企業成功進駐聚落2件，並導入服務設計工具協助驗證場域聚落

營運效益，並加入遊程媒合平台，協助計畫推動聚落運作。 

3. 累積2場以上在地文化創意市集，並舉辦超過4場以上的在地文化工作坊，促進聚

落與居民/店家之交流。 

4. 協助聚落新聞媒體露出至少2則。 

5. 串聯中部2間以上大專院校進行聚落創意規劃交流會，並提出在地聚落推動與促成

之創意構想4件以上。 

※前述成果如有專利構想或專利申請產出時，需注意專利申請之新穎性(novelty)。因凡經公開發表之

研發成果，如擬申請專利，須於公開發表後6個月內完成，前述成果如是以論文方式公開發表，將無

法取得大陸與歐盟等國之專利。 

 

 



五、 執行方式 

(一)計畫時程與執行重點 

本計畫執行時程自106年5月1日起至106年11月20日。主要分為營運模式規劃及聚落推

廣之兩大執行重點，並分為期中與期末進行兩次執行狀況追蹤與報告說明，其執行重

點與期中期末欲交付項目如下表所示。 

服務設計媒合生態網絡建置與實證 

(執行重點與交付項目) 

106年8月20日前 

(期中) 

106年11月20日前 

(期末) 

營 

運 

模 

式 

規 

畫 

 1份聚落營運模式機制規劃書。

(商業模式、營運規劃、永久維運)  

 10場廠商輔導拜訪會議紀錄。 

 1場聚落進駐說明會。 

(廠商20家以上並超過50人次) 

 4場以上在地文化工作坊。 

 協助新聞媒體露出至少2則。 

(可併入期末報告) 

聚 

落 

行 

銷 

推 

廣 

 1份聚落營運建置成果驗證報告。 

  (執行成果、成效檢視、營運修正) 

 串聯中部2間以上大專院校進行聚落創意交流

並提出構想4件以上。 

 2場在地文化創意市集。(20家以上參與規模) 

 2件以上聚落廠商進駐合作案。 

  (導入S.E.E.工具輔導進駐並加入遊程媒合平

台) 

 

(二)推廣對象範圍 

1.企業篩選標準 

需符合中臺灣計畫規範服務產業，並依據合作意願、規模、特色、客流量、前瞻性，

且具備S.E.E.市場(客群)研究需求與認知、品牌轉型與展店意願、合作研發資源，

協助本會中區處篩選出具有市場潛力之服務業者進行在地創新實證進駐。 

2.聚落進駐說明會 

針對中臺灣計畫所需之聚落屬性企業或相關公協會舉辦進駐說明會，聚焦遊程聚落

並推廣應用服務設計，進駐廠商性質以品牌轉型之展店規劃、拓展目標客群、服務

流程改善、創新科技服務產品等相關需求，以協助累積本會中區處服務產業案例。 

(三)推廣講師分工 

說明會講師預計由本會中區處提供人力支援，此外場次說明會預計與合作研究單位共

同分享過往輔導業者成果與相關進駐說明，以厚植輔導成果內容並提昇推廣成效。進

駐說明會合作研究單位需事前規畫/推廣與現場協助補充相關事宜。 

(四)一般行政及管理 

1.負責規劃「中臺灣服務設計聚落推廣與在地創新實證」事宜。 

2.篩選與引薦合適廠商進行訪視推廣，並透過服務體驗工程或網路探勘等技術，與本

會中區處共同執行專案並協助召開工作會議，協助服務業者進行聚落進駐與創新服

務研發。 

3.交付期中及期末報告各一份。 

4.合作研究單位經審核通過及執行本合作研究計畫期間，應指派一名人員做為本案相

關聯繫之窗口。 

 

 



(五)執行步驟 

1.步驟一：前期資料分析 

蒐集相關資料以了解目前類似場域聚落，分析其營運方向與所遭遇之困難與待突破

議題。 

2.步驟二：營運模式規劃 

以前期資料蒐集之基礎，規劃聚落進駐創新營運模式，分析主計畫文化聚落之價值

主張、營運招商模式，並撰寫成期中研究報告。 

3.步驟三：篩選與引薦合適企業進駐聚落 

完成營運模式規劃後，尋找加入聚落的業者，包含文化推廣業者或相關品牌服務業

者，同時舉辦招商說明會。篩選範疇以符合中興新村遊程聚落產業，並依據合作意

願、規模、特色、客流量、前瞻性，且具備S.E.E.市場(客群)研究需求與認知、品

牌轉型與展店意願、合作研發資源、有意願透過區域特性進行驗證等體質良好之業

者進行推廣。 

4.步驟四：驗證遊程聚落績效 

透過S.E.E.工具協助廠商進駐並驗證聚落營運模式並撰寫期末成果報告。 

 

六、 計畫期程及預估計畫總經費 

計畫執行區間： 106 年 5 月 1 日 至 106 年 11 月 20 日 

總經費：500,000元 

 

七、 驗收標準(含教育訓練) 

項次 驗收日期 驗收標準 

1 
106/08/20 

（併入期中研究報告） 

 1份聚落營運模式機制規劃書。  

 10場廠商輔導拜訪會議紀錄。 

 1場聚落進駐說明會。 

 4場以上在地文化工作坊。 

 2則以上新聞媒體露出。 

2 
106/11/20 

（併入期末成果報告） 

 1份聚落營運建置成果驗證報告。 

 2間以上大專院校進行聚落創意交流並提出構想4件以上。 

 2場在地文化創意市集。 

 2件以上聚落廠商進駐合作案。 

 

八、 技術能力需求 

1. 具服務設計與品牌行銷推廣專長之大專院校。 

2. 具備與業界合作開發之經驗者或專業學術機構。 

3. 熟悉中臺灣聚落類型服務業之關鍵需求、產品特色屬性及其成功因子。 

 

 

 



 

附件1：契約書格式 

1-1：計畫書格式 

1-2：經費動支報表 

1-3：成果報告撰寫須知 

1-4：報告格式 

1-5：論文格式 

1-6：保密聲明書 

1-7：委託匯款同意書 

 


